
 

 

证券代码：301017            证券简称：漱玉平民           公告编号：2021-026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年2月19日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集团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1

年度向工商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30.80亿元的综合授信、集团授信，有效期为12个

月，有效期内授信额度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2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1年3月22日召开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对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漱玉平民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漱玉”）向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申请17,280万元的借款。为支持

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为本次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在前

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青岛漱玉全资子公司齐河泰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河泰耀”）以

其持有的青岛春天之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医药”）80%的股权为本次银行

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齐河泰耀本次提供质押担保的股权资产不存在其

他对外质押、担保等情况。 

本次提供担保前，公司为青岛漱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本次提供担保后担保余额

为17,280万元，公司剩余对控股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26,72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青岛漱玉平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1月13日 

3、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甲7号楼401、402、403、404 

4、法定代表人：李维 

5、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食品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互联网信

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批发；烟草制品零售；医疗服

务；诊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包装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杂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零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老服务；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8,700,569.82 171,365,014.37 

负债总额 271,770,932.76 125,080,555.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51,887,946.44 125,080,555.23 

净资产 46,929,637.06 46,284,459.14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975,719.71 173,998,948.80 

利润总额 959,716.87 7,386,811.84 



 

净利润 645,177.92 5,470,500.48 

8、青岛漱玉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担保质押物的情况 

本次担保的质押物为齐河泰耀持有的春天医药 80%股权。 

1、公司名称：青岛春天之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9日 

3、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世纪大道 2788 号 3号楼 5 楼 

4、法定代表人：孙代勤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农副

产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信息：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齐河泰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 80% 

青岛春天之星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春天医药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为他人提

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保证人：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3、主债务人：青岛漱玉平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4、担保主债权金额：人民币 17,280 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

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

担保范围中。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

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

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

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

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

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

务履行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青岛漱玉提供的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根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之内，无需另

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青岛漱玉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未提供反担保。公司为青岛漱玉提供担保能够支

持青岛漱玉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保障其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该子公司经营稳

定，信用状况良好，公司能够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控，本次对其担保的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范围内。齐河泰耀以其持有的股权资产为青岛漱玉向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有

利于青岛漱玉与合作银行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青岛漱玉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关风

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上述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9,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2.2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17,28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3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

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齐河泰耀与北京银行签署的《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4 日 

  


